

附件1：申請展申請表  
116-117年度嘉義市文化局文化藝廊申請展申請表
	編號：
(由本館填寫)
	展覽類別 
	□平面類:包含西畫類、書畫類 、攝影類等相關作品。
□立體類: 工藝 、陶藝、雕塑等相關作品。

	展 覽 資 料

	申 請 者
（個人或團體名稱）
	
	展覽類別
	個展  □
聯展  □參展人數：

	送審資料
	□畫冊專輯   冊 □展覽計畫     份□策展計畫書   份□USB資料     片

	展覽名稱
	

	展覽簡介
	

	作品類別
	
	預定展出件數
	共        件

	希望展覽場地
	□文化藝廊3樓-100坪 □文化藝廊4樓展覽室-120坪  
[bookmark: _GoBack]□依美術館排定
備註：116年因文化局耐震補強工程，展覽場地可能為嘉義文創園區O棟展覽室

	申 請 人 個 人 資 料（團體請負責人代表填寫）

	申請人姓名
	
	服務單位
	

	出生日期
	民國      年      月
	性別
	女 □     男 □

	通訊方式
	公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宅：
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

	地   址
	□□□□□

	電子信箱
	

	學經歷
	

	重要作品(展覽/著作或出版品)
	





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附件2：作品清單（本表請自行影印使用）
	116-117年度嘉義市文化局文化藝廊申請展作品清單

	展覽主題：
	展品總件數：
	展出人數：

	編號
	作者
	題    目
	創作年代
	媒    材
	尺寸（cm）
長×寬×高
(含外框)
	保險參考金額
(新台幣)
	收藏者
	備註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
注意事項
本表所有欄位請詳細填寫，並將所有附送資料，依據上述之編號順序檢附專輯或照片或電子影像檔中。(表格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)
聯展應檢附實際參展人參展名冊及其代表作品各乙份。（如聯展人數眾多，請影印本表填寫）
各文字資料請以A4紙張繕打或書寫整齊，外文部分請檢附中文對照。
請以隨身碟(USB)檢附所有參展人作品。


附件3-申請展展覽計畫書
	116-117年度嘉義市文化局文化藝廊申請展展覽計畫書

	展覽名稱
	
	策展人
	

	作品類別
	
	展出者/團體
	

	策展論述
	










(包含展覽主題、創作內容媒材介紹、展出動機，請各別詳述。)

	展示說明
	











(展出作品如有超出一般吊掛或展櫃陳列以外之特殊展覽方式者，需考量現場空間特性、施作條件限制及公共安全因素等，詳述展示之方式。)


備註：附件1、2、3，請以word檔或pdf檔，連同參展人作品存於隨身碟，附於紙本申請書中寄至嘉義市文化局文化藝廊。
